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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140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保险企业发生与退保业务相关佣金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(

国税函〔2007〕88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

家税务局： 为加强保险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，结合保险企

业退保业务的实际情况，现对保险企业发生的与退保业务相

关的佣金支出所得税前扣除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保险公司退

保业务发生之前已实际支付的与退保业务相关的佣金，准予

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；退保业务发生之后再支付与该退保业

务相关的佣金，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。 二、本通知

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

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2〕960号）第二

条第二款“对退保收入的佣金支出部分，不得在税前扣除”

的规定同时废止。此前发生的与退保业务相关的佣金支出，

超出退保扣回额的部分，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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